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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針對該所前遴聘之特約醫師，有病歷病歷記載不完全（未記載施以何種檢查、診

斷情形）及未戒護外醫轉院治療等情部分，自 102年二代健保開辦後，矯正機關依「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

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」之規劃，已由符合健保規範之醫療院所承作，意見所指缺失已全

面改善。關於收住病舍之收容人，欠缺相關病程照護追蹤及照顧紀錄可稽乙節，業已採行量測數據、分級

照護、安排巡房及重點管理等策進作為。至於戒護外醫時，連繫家屬之作業程序，則經該所就戒護外醫管

理事項，訂有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流程。  

法務部矯正署已督促所屬各矯正機關遴聘醫師遵依醫療法第 73 條規定落實轉診制度，俾利維護收容人醫

療權益。  

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有關本案調查意見五提及「承作醫院戒護病房床數不足、有醫學中心設置戒護專區之需求」一節，經本院

持續追蹤行政院督導法務部及衛福部之辦理情形，衛福部業已於 109 年 11 月 10 日以衛部醫字第

1091666084號令修正發布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5條及第 3條附表(一)」，於醫院病床分類之特殊病床增

設「戒護病床」，並妥設戒護病房之設置基準。上開法令修正當有助於強化矯正機關醫療照護資源品質，

提升整體矯正機關收容人之醫療健康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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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次會議決議：

結案存查。 

 


